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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以及规范公司运作，促

进公司业务发展，维护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董事会提请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

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的议案》，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本次涉及修订条款对照表如下： 

条款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

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

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

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

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市政给水、污水处理

项目投资及运营；土木工程建筑；

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

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城市

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弃物处

置及回收利用相关设施设计、建设、投

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市政给水、污水

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环卫项目投资建

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理；电力工程施工与设计；城

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园林、绿化、水

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营；

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

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土木工程建筑；

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

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一百一十

条 

5、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

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除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和接受担保外）

均需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 

对于金额超过3,000万元以

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5、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公

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

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30 万

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

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

保除外）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对于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

提供担保除外)，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

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

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董事长决定并安排未超过如下标

准的交易事项： 

……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的

委托理财。 

3、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

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为。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

长决定并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

项： 

……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的、以向金融

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

行为。 

3、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总资产比例10%以下或连续12个

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10%以下

或连续12个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

2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资项目。 

的总资产比例2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

资项目。 

第一百三十

七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

列职权： 

（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并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

易事项： 

1、……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的

委托理财。 

3、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

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为。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5%以下

或连续12个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

1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资项目。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并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1、…… 

2、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低于 30 万元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

联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

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低于 300 万元，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低于 0.5％的关联交易。 

3、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的、以向金融

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

行为。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总资产比例5%以下或连续12个月

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比例1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资

项目。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